
- 1 -

院字〔2021〕25 号

关于印发《四川工商学院本科教学工作
合格评估迎评促建督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四川工商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迎评促建督查工

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四川工商学院

2020 年 3 月 15 日

四 川 工 商 学 院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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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工商学院
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迎评促建督查工作方案

为迎接 2021 年教育部对我校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，落

实工作任务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增强工作执行力，严肃纪律、提升

实效，确保各部门和各学院“迎评促建”任务按时保质完成，实

现预期的评估目标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

估方案(试行)》及《四川工商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细

则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督查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教育部和我校关于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相关文件为

依据，以“两报告、一目录”（自评报告、状态数据报告、支撑材

料目录）为核心内容，按照“五定”（定标、定责、定人、定时、

定改）原则开展针对性的“以督促建、以督促改、以督促管”工

作，促进学校“迎评促建”各项工作的落实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1.夯实责任。以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为重点开展工作，

采用二级学院分组督查和职能部门交叉督查等方法，强化责任担

当，联动督查，问责追责，通报曝光，批评处理。

2.实事求是。坚持实事求是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及时、全面、

准确地了解和反映情况。敢做善为，讲真话、报实情，为学校评

建工作决策当好参谋。

3.有令必行。凡学校评估工作决策和部署交办事项，有交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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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，令行禁止，限时办结，坚决高质量、高效率执行落实到位。

4.注重实效。建立督查工作信息群，对涉及学校各部门、学

院评估督办事项进行跟踪督办，明察暗访，使评估督查工作“事

事有落实、件件有回音”。

5.奖惩分明。将评建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与单位、个人考核相

结合，实行工作成效通报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奖励先进、鞭策落后，

对拖延、推诿评估工作的单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予以严肃处理，

实施全校通报、点名批评、撤职处分等，保障评建工作任务全面

落实。

三、工作机构

成立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督查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夏明忠

副组长：谢明元、黄水荣

成 员：胡增军、胡雁、杨夫子、张晓舟、高恩胜、胡迎刚、

熊斌、沈玉杨、郑亚平、潘复超、王多平、杨智勇、刘永、刘宇、

米本胜、雷晓斌、罗懿

领导小组下设各督查工作组，组成情况如下：

第一督查组：

组 长：熊斌 副组长：沈玉杨

成 员：吴昊、荣恒茂，根据工作需要另行抽调 4 人

督查单位：教务处、学生处（含团委）、大创中心；教育学

院、体育学院；“双创”成果布展工作组、学风及学生服务建设工

作组、体育场馆布展工作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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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督查组：

组 长：潘复超 副组长：王多平

成 员：黄河、闫鹏，根据工作需要另行抽调 4 人

督查单位：科技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中心、图书馆；会计学院、

经济管理学院；产学研合作育人建设工作组、三苏文化馆建设工

作组、支撑材料建设组。

第三督查组：

组 长：高恩胜 副组长：杨智勇

成 员：周伟、张全勇，根据工作需要另行抽调 4 人

督查单位：教育技术与设备处、后勤资产管理处；外国语学

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（眉山）、计算机学院（眉山）；实验室建设

工作组、三苏文化系列丛书编撰工作组。

第四督查组：

组 长：刘永 副组长：刘宇

成 员：黄丹、高一均，林晓波，根据工作需要另行抽调

4 人

督查单位：学校办公室、宣传部；电子信息工程学院、艺术

学院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组、文件汇编编写组。

第五督查组：

组 长：米本胜 副组长：雷晓斌

成 员：徐力、司雯元、尚敏，根据工作需要另行抽调 4

人

督查单位：党委工作部、计划财务处；计算机学院、音乐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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蹈学院；状态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组、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工作组。

第六督查组：

组 长：胡迎刚 副组长：罗懿

成 员：王菊龙、赵鹏、陈兵，根据工作需要另行抽调 4

人

督查单位：人力资源处、招生就业处；建筑工程学院、外国

语学院（成都）、马克思主义学院（成都）；教师及管理队伍建设

工作组、自评报告撰写组、学校发展规划编撰工作组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1.督查组深入各职能部门、学院、专项工作组，全面及时了

解各项评建工作任务落实、推进情况，督促督办工作完成进度，

组织召开督查工作会议，及时反馈工作中的难点，通报执行不力

的单位和个人。

2.根据学校评建工作实际开展及阶段性工作任务部署情况，

对各督查工作组的工作范围及内容做出及时调整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为加强督查工作针对性，各部门、学院要认真对照教育部

评估工作要求和我校评建工作标准，对评建过程中出现的工作未

到位现象行为，及时在工作群内通报。

2.督查工作组成员要转变工作作风，深入到相关单位帮助、

指导、共商，加强沟通协调，统一评价标准，切实履行督查职责，

努力推动各部门、学院、专项工作组评建工作的落实。

3.督查工作小组根据掌握的情况，以定期或随机或明察暗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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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种方式进行督查，确保督查工作效果。

4.注意总结经验。督查组在深入了解有关部门、学院、专项

工作组评建工作好的做法、方法，并对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分析、

总结、提炼，找出落实不力的原因、症结的基础上，形成督查报

告上报校评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同时以简报的形式进行通报。

四川工商学院

2021 年 3 月 15 日

四川工商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5 日印发


